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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人民政府：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汕头市潮阳区练江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带-铜盂镇文旅核心示范带建设项目-潮韵

水乡组团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叁佰捌拾玖万零伍佰肆拾贰元贰角陆

分 的投标总报价，按合同约定进行工程勘察设计。 

投标内容：汕头市潮阳区练江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带-铜盂镇文旅核心示范带建设项目-潮韵水乡组团项

目勘察设计。 

工期： 勘察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50 日历天内完成本项目勘察工作并提交成果。（不含审批时间） 

；设计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50 日历天内完成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批复后 50 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

计。（不含各项审批时间）。 

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行业现行规范、规程的质量标准。  

投标有效期：    90 日历天     。 

2．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壹拾万元整 （¥ 100000.00 元  ）。 

4．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程勘察设计任务。 

（4）我方承诺投标文件中的拟派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管理机构人员是确认到位的。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6.附录 

投标报价下浮率  30.85 ％；投标总报价人民币（小写）  ¥3890542.26  元，  

设计负责人：    李瑞成      

勘察负责人：    李忠享      

备注：投标总报价=5626236.10 元×（1-投标报价下浮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投标人：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盖公章）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8 号      

电   话：           027-82631888                    

传   真：           027-8242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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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430010                        

                            2024  年  06  月  20  日 

 

注：联合体投标的，投标人单位名称应填入联合体牵头人和联合体成员的单位名称；仅需联合体牵头人的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联合体牵头人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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